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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二司业务管理、政策法规司统筹管理。
本文件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烟花爆竹安全分技术委员会（SAC/TC 288/SC 4）技术归口。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安全规范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的基本要求、安全使用方法和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含黑火药、引火线生产企业）内部使用的运输危险品的电动车。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9743  轿车轮胎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充电器  the charger
指用于烟花爆竹运输电动车辆充电装置。

最大制动距离  maximum braking distance
装有核定载重量物品的车辆以最高时速使用刹车装置从制动开始到车辆停止的距离。
基本要求
车轮要求
车轮应为前二后四或前二后二，严禁使用三轮。

所有轮胎的宽度不应小于16cm，并应符合《轿车轮胎》（GB 9743-2024）要求。
电池要求

动力电池应选用铅酸蓄电池等水性电池，严禁使用锂电池、干电池。
电池外应加装静电屏蔽装置。
电机电线要求

电机应选用无刷、防爆等不产生火花的电机，额定电压应与电池电压一致。

电气电路、接线盒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54级，并应设置直流输出总开关（急停开关）。
控速及刹车要求
刹车应采用四轮油刹装置。

最大制动距离应不大于3m。

货厢要求

裸药和引火线运输车辆货厢要求：

货厢应为密闭式，从地面到厢底板的高度不应大于65cm。
厢体长宽高的规格应不大于200×120×100cm，两边侧开门并为双开门，装卸门的宽度应不小于100cm。
货厢内四周加装防静电材质，车厢底板应采用防火材料，顶部应加装隔热材料。
货厢内外的门栓等小五金应采用在相互碰撞和摩擦时不产生火花的材料，应设置整车静电导除装置。
封口药饼运输车辆货厢要求：

货厢应为栏板式，从地面到厢底板的高度不应高于65cm。

车厢长宽高的规格应不大于240×130×80cm，前后挡板应固定，左右挡板可开关，挡板应采用密实材料。

货厢挡板开关等小五金应采用在相互碰撞和摩擦时不产生火花的材料，应设置整车静电导除装置。

成品、含药半成品（封口药饼除外）和化工原材料运输车辆货厢要求：

货厢应为栏板式，从地面到厢底板的高度不应高于65cm。
货厢长宽高的规格应不大于240×130×120cm，应设置整车静电导除装置。
标识要求
应在货厢明显处喷涂标明车辆用途、最大载重、最大行驶速度、防爆标识、安全警示标语等。

裸药和引火线运输车辆的外观宜喷橙色外漆，封口药饼运输车辆的外观宜喷黄色外漆，成品、含药半成品（封口药饼除外）、化工原材料运输车辆的外观宜喷蓝色外漆。
安全使用要求
驾驶人员要求
车辆驾驶室仅限1名人员驾驶，不应搭载其他人员。
车辆驾驶人员应经本企业培训并考核合格，裸药和引火线运输车辆的驾驶人员应取得药物搬运作业特种作业证。

车辆驾驶人员应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63周岁，没有色盲、严重近视、耳聋、精神病、高血压、心脏病等禁忌症。
车辆载重要求
裸药和引火线运输车辆的载重应不大于200kg，当道路坡度大于4%小于6%时，载重应不大于150kg。

封口药饼运输车辆货厢物品堆码高度不应超过货厢挡板高度，载重应不大于500kg，当道路坡度大于4%小于6%时，运输货物的重量应不大于400kg。

成品、含药半成品（封口药饼除外）、化工原材料运输车辆的货厢物品堆码高度不应超过货厢挡板高度，载重应不大于1000kg，当道路坡度大于4%小于6%时，运输货物的重量应不大于800kg。

氧化剂、还原剂运输车辆应专车运输，严禁混存、混运。
行驶速度要求
裸药和引火线运输车辆的行驶速度应不大于10km/h，当道路坡度大于4%小于6%时，行驶速度应不大于5km/h。
封口药饼运输车辆的行驶速度应不大于12km/h，当道路坡度大于4%小于6%时，行驶速度应不大于8km/h。

成品、含药半成品（封口药饼除外）、化工原材料运输车辆的行驶速度应不大于15km/h，当道路坡度大于4%小于6%时，行驶速度应不大于10km/h。

安全驾驶要求
危险品车辆行驶前，驾驶员应检查车辆电气、制动、转向等装置并确认性能良好，应随车配备应急消防灭火器、防滑三角木。

危险品车辆应按规定路线行驶，行驶时货厢门应关闭，禁止随意变更路线，严禁驶入1.1级、1.3级工库房，严禁超速抢道、急转急倒、紧急制动、边打电话（玩手机）边驾驶。

危险品车辆在行驶途中发生故障时应立即停车，将货物转运相应库房，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空车检修。

危险品车辆停止行驶后应拉停车手刹，斜坡路面停车应塞防滑三角木。

维保充电要求
危险品运输车辆应在生产区域以外专设维修维护专属区域，便于日常维护与动火维修。动火作业前应彻底清理车辆上的药物。
危险品运输车辆应半年做一次保养、一年做一次常规维护和安全检测，维修、保养应由专业技术人员按相关技术要求实施，检测应由具备资质检测机构进行安全检测。
危险品运输车辆的停放充电车棚应设置在生产区域以外地面相对平坦的区域并备灭火器和相应消防器材，不应设置在弱电或架空线下方、地下及半地下室内。

危险品运输车辆应在空载、清除药物粉尘的情况下进行充电，充电器插座应与车辆电源插口直接匹配。

安全管理要求
应对本企业全部危险品运输车辆统一编号，建立“一车一档”台账。台账应包括车辆的技术文件、使用说明书、购买合同、验收记录、保养记录、维修记录、定期检测报告和运输货物、驾驶人员、行驶路线等信息。

危险品运输车辆在投入使用前，应由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对车辆的安全性能全面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应明确各危险品运输车辆的承载货物种类、数量、运行重量和运驶路线，专车、专线运行，严禁随意改变运输货物种类，严禁性质不相容货物混运，严禁随意更改行驶路线。

应加强驾驶员的安全管理，建立“一人一档”台账，台账包括培训、考核、体检等记录或报告。
危险品运输车辆编号、载货种类等基本信息及相应驾驶人员信息，应录入烟花爆竹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并动态更新。
运输电动车辆不应在企业以外区域行驶。
按照危险品运输车的使用年限，到期立即报废。因事故或其他原因造成损伤，经维修仍达不到检测安全性能要求的，应提前报废。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

电动车安全规范》

（■征求意见稿  □送审稿  □报批稿）
编制说明

标准编制组

2026年4月20日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应急厅函﹝2026﹞xx号），《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安全规范》制定计划编号为2026-AQ-xx，项目周期6个月，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烟花爆竹安全分技术委员会（SAC/TC288/SC4，以下简称烟花爆竹分标委）组织起草和审查。
（二）制定背景
近年来，随着烟花爆竹行业的高质量发展，电动车辆的普及应用，越来越多的电动车辆运用到了烟花爆竹生产过程中来。其中，通过电动车运输危险半成品成为烟花爆竹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据统计，当前全国共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1400多家，涉及车辆10000余辆。由于大部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位于山区，运输道路多坡且多弯，在危险品的运输过程中极易出现安全隐患，例如，车辆侧翻、超载运输、车辆自燃等风险。为有效破解上述安全难题，补齐行业安全管理短板，2025年7月，中国烟花爆竹协会成立项目组，开展制定《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安全规范》课题研究；2026年2月完成标准草案初稿。

（三）起草小组人员组成及所在单位

2025年7月，成立标准研究项目组，中国烟花爆竹协会牵头负责本文件的制定工作。萍乡上栗焰花爆竹发展研究中心、上栗县环球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株洲醴陵烟花爆竹发展研究中心、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江苏誉德行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参加标准制定工作。本文件制定主要起草人员及分工见表1。

表1主要起草人员及分工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工作分工

	1
	方华云
	中国烟花爆竹协会
	项目负责人，主要起草人，负责整体方案制定，确定标准框架、适用范围，终审修改，统筹调研。

	2
	张文军
	萍乡上栗焰花爆竹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起草人，负责编写标准文本，调研企业在用电动车现状、事故案例，确定技术指标。

	3
	荣建
	萍乡上栗焰花爆竹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起草人，负责术语和定义调研与确认，统筹标准试验论证。

	4
	李平
	中国烟花爆竹协会
	主要起草人，负责标准文本的整体编写与统稿，负责规范性引用文件和相关资料查询。

	5
	刘春文
	中国烟花爆竹协会
	主要起草人，负责车轮要求、控速及刹车要求、货箱要求、标识要求的确认、制定和论证。

	6
	卢鑫
	上栗县环球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负责驾驶人员要求、安全驾驶要求的确认、制定和论证。

	7
	匡学建
	萍乡上栗焰花爆竹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起草人，负责电池要求、电机电线要求、防静电指标确认、制定和论证。

	8
	唐炳祥
	株洲醴陵烟花爆竹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起草人，负责车辆载重要求、行驶速度要求的确认、制定和论证。

	9
	刘临风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主要起草人，负责安全管理要求的确认、制定和论证。

	10
	欧阳南、李小鲁
	萍乡上栗焰花爆竹发展研究中心
	主要起草人，负责维保充电要求的确认、制定和论证。

	11
	金永双
	江苏誉德行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负责电气电路、防静电、防爆要求指标的资料查询和论证。


（四）主要起草过程
1.初稿编制阶段
2025年7月，牵头组建标准制定项目组，组织召开标准制定专题研讨会，正式启动标准编制工作。2025年8月至2026年2月，标准制定项目组结合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现状与实际监管需求，通过行业实地调研、多轮专题研讨、意见梳理汇总等工作，研究梳理核心技术指标与规范要求，最终形成标准立项初稿。

2026年3月16日，烟花爆竹分标委组织召开标准讨论会，邀请行业专家对标准立项初稿进行研讨，提出修改意见。标准制定项目组根据修改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标准立项稿，报送烟花爆竹分标委秘书处审核。

2026年4月2日，烟花爆竹分标委组织召开标准立项论证会，经论证组委员研究讨论，一致同意标准通过立项论证，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2026年5月，根据《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应急厅函﹝2026﹞xx号），标准立项名称为《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安全规范》，计划号为2026-AQ-xx。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本标准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规定的格式要求进行编写。

2.本标准的制定通过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制造企业的实地考察、各领域专家研讨、各类型企业座谈等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根据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的现状，在多方调研、探讨协商的基础上完善电动车相关安全技术指标。

3.标准的术语、内容应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相关文件协调一致。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1.基本原则

为有效提升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在运输危险品过程中的本质安全水平，本文件将电动车的车轮、电池、电机、线路、制动、货厢、安全标识作为基本要求的主要内容，通过规范电动车辆车轮组成、尺寸大小，电池选型，电机、线路的防爆选型，制动装置选型，货厢材质、尺寸、防静电，车辆相关安全标识的相关技术参数，确保电动车辆达到在相关使用场景下的安全要求。

2.安全使用要求
为保证电动车辆在相关人员驾驶过程中的驾驶规范，本文件规定了电动车的安全使用要求，对车辆驾驶人员的数量、身体条件、车辆载重、车辆行驶速度、车辆行驶规则；对维修保养充电等提出了具体的参数要求及制度要求。

3.安全管理要求
除对电动车辆设计制造及使用的安全要求外，本文件为有效规范各企业电动车辆的使用，对电动车辆也提出了相应的安全管理要求。

1）建立企业危险品电动运输车辆台账。对本企业全部危险品运输车辆统一编号，建立“一车一档”台账。台账应包括车辆的技术文件、使用说明书、购买合同、验收记录、保养记录、维修记录、定期检测报告和运输货物、驾驶人员、行驶路线等信息。

2）规范车辆用途确保专车专用。明确各危险品运输车辆的承载货物种类、数量、运行重量和运驶路线，专车、专线运行，严禁随意改变运输货物种类，严禁性质不相容货物混运，严禁随意更改行驶路线。

3）加强车辆安全性能检测。投入使用前，应由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对车辆的安全性能全面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车辆因事故或其他原因造成损伤的应进行检测后再进行复用，检测不合格的应立即报废。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文件的试验验证，由标准起草小组联合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电动车设备厂商共同开展，严格遵循“科学、严谨、实用、合规”的原则，全面覆盖规范中的核心条款，通过实验室检测与现场实操试验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了对电动车安全性能、使用适配性的全面验证，对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化解安全风险、有效遏制烟花爆竹安全事故发生具有重要作用。实施后预期效益如下：经济效益方面，降低企业事故成本，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社会效益方面，切实保障从业人员生命安全，提升行业安全管理水平，强化安全监管效能。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未查到国际、国外有关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是否合规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以及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无。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水平的关系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标准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与烟花爆竹行业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强制性标准应填写）

无配套推荐性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无。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理由
建议定为强制性标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安全规范，为提升烟花爆竹生产过程中的本质安全水平奠定了基础，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在烟花爆竹生产过程中危险品运输的安全隐患的发生，还能提升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和员工的安全意识。因此，应定为强制性标准。

九、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的过渡期建议及理由

建议标准发布后12个月起实施。本标准作为烟花爆竹行业厂内运输领域的专项安全规范，涉及企业安全生产核心环节，设置12个月过渡期符合政策导向，契合《关于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 加快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的指导意见》中“合理设置政策实施过渡期，稳妥有序推进更新改造，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和设备稳定运行”的要求。同时兼顾企业实际承受能力，降低实施成本，企业需投入资金用于电动车更新改造、检测设备购置、人员培训等，此类工作需一定时间统筹安排。12个月过渡期可让企业合理规划资金、分期推进，减少因设备更新、流程调整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实现安全升级与生产稳定的统筹兼顾。

十、与实施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应及时向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宣贯。

十一、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未涉及国际贸易，无需对外通报。

十二、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四、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内部运输危险品电动车。

十五、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含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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